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104 年 10 月 13 日 104 年度第 15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不再援用刑事判例 9則、加註 1則 
 
 

【不再援用刑事判例 9 則】 

一、二十五年上字第四九七一號 

判例要旨： 

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四條第二項準用之同法第三百四十三條，須於補提理由書之期間

內向監所長官提出理由書，始得視為期間內之提出，其請求監所公務員代作書狀雖在期間

之內，而其作成補提業已逾期者，仍不能視為期間內提出，此不特該條第一項所謂提出書

狀，第三項所謂接受書狀，文義甚明，且依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補提上訴

理由既應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提出書狀為之，則雖在期間內向原審法院以言詞陳述理由，

亦非有效，其在期間內向監所公務員以言詞陳述者，不能認為有效，尤不待言。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 

不再援用理由：法律已修正，本則判例不合時宜。 
 

二、二十五年上字第七三四一號 

判例要旨： 

補提第三審上訴理由書之期間係一種不變期間，依法不得延展，上訴人聲請展限而於法定

期間外補提理由書，其上訴仍難謂為合法。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 

不再援用理由：法律已修正，本則判例不合時宜。 
 

三、二十五年抗字第四三六號 

判例要旨 

當事人提起第三審上訴，其上訴書狀如未敘述理由，依法應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補提理由

書於原審法院，舊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四條雖有原審法院應命其提出理由書之規定，而

現行刑事訴訟法則已將該項規定刪除，是當事人之上訴書狀未敘述理由者，即應於法定期

間內將該項理由書自行提出，原審法院並無通知補提之義務。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 

不再援用理由：法律已明定。 
 

四、二十六年渝抗字第三六號 

判例要旨： 

補提上訴理由書之期間應自提起上訴後起算，並非自上訴期滿後起算，不能將提起上訴後

尚未滿期之日數，移抵補提理由逾期之日數。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 

不再援用理由：法律已修正，本則判例不合時宜。 
 

五、二十七年滬上字第一二三號 

判例要旨： 

上訴人於十一月四日對於同月二日送達之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書狀並未敘述上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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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雖同月八日又提出未敘述理由之上訴書狀，而補提上訴理由書之期間，依法既於提

起上訴後即應進行，則其補提之期間，仍應自最初提出上訴書狀之翌日，即十一月五日起

算，不因嗣後更提出未敘理由之上訴書狀而受影響。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 

不再援用理由：法律已修正，本則判例不合時宜。 
 

六、二十七年抗字第一三七號 

判例要旨： 

第三審上訴案件補提上訴理由書，係完成上訴之訴訟行為，遲誤此項期間與遲誤上訴期間

同，如具有非因過失之條件，自得聲請回復原狀，業經院字第一三七二號解釋有案。抗告

人前以不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未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補提理由書，聲請回復原狀，無論

其理由是否正當，按之上開解釋，並非不得聲請之件，原審未就其遲誤補提上訴理由書之

期間有無過失，予以查明，乃認為遲誤補提上訴理由書之期間，不在刑事訴訟法第六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之內，即不得聲請回復原狀，予以駁回，見解自屬錯誤。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六十七條、第三百八十二條。 

不再援用理由：法律已修正，本則判例不合時宜。 
 

七、二十七年抗字第一四九號 

判例要旨： 

補提第三審上訴理由書之期間，自提起上訴後翌日起算，係屬不變期間，不論原審法院對

於未提出理由書之上訴人有無催告，以及其催告之在期間內外，皆不能於不變期間有所影

響。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 

不再援用理由：法律已修正，本則判例不合時宜。 
 

八、二十八年上字第七一號 

判例要旨： 

補提第三審上訴理由書，依法應於提起上訴後之十日內為之，上訴人於民國二十六年十月

二十九日提出上訴書狀，並未敘述理由，原審法院於十一月五日送達命令，略稱仰於接收

本命令之日起十日內依法補正等語，固不能謂無違誤，然補提第三審上訴理由書之期間，

不能因法院之指示錯誤而伸長，則上訴人遲至同月十日始行補提理由書於原審法院，仍不

能謂非補提理由書逾期。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 

不再援用理由：法律已修正，本則判例不合時宜。 
 

九、二十八年上字第九二二號 

判例要旨： 

提起上訴在判決宣示後送達前者，其補提上訴理由書雖已在提起上訴之十日後，如自送達

判決之翌日起算，仍未逾越十日之上訴期間者，即應認其上訴為合法。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 

不再援用理由：法律已修正，本則判例不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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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註 1 則】 

三十二年上字第二一六號 

判例要旨： 

上訴人所提出之第三審上訴書狀，對於原判決實體法上之違法已有抽象的指摘，即應認為已經敘

述上訴理由，其嗣後所補提之理由書，得視為追加理由書，不受十日法定期間之拘束。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二條。 

決議：本則判例加註：「應注意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後段已修正」。 

 


